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帝宝交通器材（丹阳）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汽车、摩托车配件及车用灯具配件，汽车电子装置等生产线扩建项目

	设计编号
	JKSJ17-016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经与镇江及丹阳消防部门讨论，可以认可：新厂房与3#厂房合为一个车间考虑消防设计，但在一层应适当增加联系新旧厂房的联通的门（2个、并用甲级防火门分隔）。



	设计人
	黄澎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余宜旺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余宜旺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余宜旺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